附件8
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培育与服务标准化工作组

筹建方案
一、业务范围

主要负责中小企业培育与服务相关标准化工作，具体包括：开展中小企业培育与服务领域的标准体系研究，提出标准体系框架；围绕中小企业培育与服务领域的关键要素及重点环节，开展基础性标准的起草、征求意见、技术审查、报批、复审、修订等工作；开展中小企业培育与服务相关标准宣贯、标准应用推广与实施情况的评估及人才培训等工作；开展中小企业培育与服务相关标准的解释工作；开展相关国内外标准一致性比对分析，跟踪、研究相关领域国际标准的发展趋势和工作动态，适时提出、参与中小企业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等。

二、标准体系

中小企业培育与服务标准体系主要包括基础通用、培育升级和服务赋能三部分，框架如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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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 中小企业培育与服务标准体系框架

其中，基础通用标准包括术语定义、分类编码、基本规范等方向，是构建中小企业培育与服务领域通用共识，确保标准协同性、通用性与兼容性的底层支撑；培育升级标准包括组织治理、业务发展、梯度培育、跨企协同、转型升级等方向，是驱动中小企业提质增效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；服务赋能标准包括企业服务、发展环境、共治共享、支撑保障等方向，是推动中小企业服务效能提升，优化中小企业服务生态，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。
三、人员构成
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培育与服务标准化工作组拟由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。其中，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拟邀请相关部门、研究机构的有关负责同志或权威专家等担任；委员拟由政府相关部门、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校、协会、第三方机构等专家担任。秘书处承担单位由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承担，承担单位将为秘书处提供必要工作条件和经费配套保障。

四、成立后工作计划

（一）优化完善标准化路线图。加强中小企业培育与服务基础理论研究，组织产学研用各方，围绕企业培育与服务痛点和产业发展需求，加快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培育与服务标准体系，提出和完善中小企业培育与服务标准化路线图，明确标准化重点方向和研制优先次序，系统推进标准制定。

（二）聚焦重点标准研制。遵循急用先行原则，重点布局中小企业培育与服务过程中的梯度培育（梯度培育评价、培育平台建设、培育成效评估等），服务能力提升（服务机构能力成熟度、服务规范、服务人员等），转型升级（数字化转型、绿色低碳转型、“小快轻准”产品等）等标准，加快通用型、场景化的重点标准研制，协同中小企业国际国内标准制定。
（三）加强标准宣贯推广。加强与地方政府、产业联盟、行业协会、重点企业等机构的联系，通过媒体宣传、讲座培训、示范应用、评估评价等多种方式，面向中小企业培育与服务重点环节开展标准宣贯，引导中小企业锚定主业、深耕细作。引导中小企业服务机构提升服务能力及服务水平，在专业服务领域赋能加速，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，提升标准落地应用成效。

（四）标准国际化。借鉴国际标准的细分领域深耕经验，制定符合中国中小企业需求的特色标准，推动国内国际标准衔接、推广和互认。


